询价采购邀请
[bookmark: _Toc25725119][bookmark: _Toc11641051]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疏肝化滞胶囊调控肠道菌群驱动LPS/TLR-4/NF-κB信号通路防治NAFLD机制研究》项目，试剂耗材进行询价采购，欢迎满足资格要求的供应商参加。
1、 [bookmark: _Toc513804411]采购内容：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省级课题《疏肝化滞胶囊调控肠道菌群驱动LPS/TLR-4/NF-κB信号通路防治NAFLD机制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9-MS-288，由于实验要求现需要采购相关试剂耗材，具体如下：Gibco胎牛血清、引物合成、标签、10ul枪头、2ml离心管、1.5ml螺口可立冻存管、RNA提取试剂、逆转录试剂、RNAiso plus、10ml离心管、5ml可立外旋冻存管等。
[bookmark: _Toc513804412][bookmark: _Toc452110162]二、资金来源
省级课题项目财政资金，资金已到位。
[bookmark: _Toc513804413][bookmark: _Toc11641053][bookmark: _Toc25725120]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参与报价的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以下简称供应商。合格的供应商应首先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同时符合根据该项目特殊要求设置的特定资格条件（如果有）。
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需制作到响应文件中，作为评审基本资格条件的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未按“三证合一”登记制度办理营业执照的，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2、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委托书（加盖供应商鲜章）。
3、诚信声明（按响应文件格式制作）。 
[bookmark: _Toc513804414]四、供应商报价时间、地点
（一）询价通知书的获取方式：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网站。
[bookmark: _GoBack]（二）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2月10日
（三）响应文件递交地点：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科教科
（四）本项目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发布的询价通知书及补遗文件（如果有）一律在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网站上发布，请各供应商注意下载；无论供应商下载与否，均视同供应商已知晓本项目询价通知书、补遗文件（如果有）的内容。
[bookmark: _Toc513804415]五、询价采购须知：
1、响应文件一式纸质件一份。 
2、响应文件须按照询价通知书“第四篇格式要求”编排，装订。响应文件的正本每一页必须加盖公章。
3、响应文件须用信封密封，信封上注明询价采购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地址以及“不准提前启封”字样。供应商可以将正本（含电子档）装成一个大袋，也可以分别装袋。密封和装袋要求不作为否决供应商的条件。
4、响应文件必须按询价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及地点送达，逾期送达的响应文件无效，将拒收其响应文件。
5、供应商不可兼投只能提供一个报价，且响应文件的报价为一次性报价，价格一经报出，即不再变动。
[bookmark: _Toc513804416][bookmark: _Toc12789055][bookmark: _Toc122840226]六、询价程序及成交原则
（一）本项目询价按照询价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二）询价小组由3人以上单数组成。
（三）评审办法
询价小组依照询价通知书相关规定对第二篇采购项目名称、数量及技术要求和第三篇商务要求均能满足采购通知书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所提交的报价进行政策性扣减，并依据扣减后的价格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提出成交候选人。
若供应商的报价经扣减后价格相同的，按技术参数（条款）的优劣确定成交人；报价相同，技术参数（条款）也相同的，按商务条款优劣确定成交人；报价相同，且技术和商务相同或不具有可比性则在相同报价竞标人中以抽签形式确定成交人。
成交价格＝成交供应商的报价
（四）评审细则
1、资格符合性检查
依据法律法规和询价通知书的规定，对供应商的资格证明等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资格。
2、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检查
依据询价通知书的规定，对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从质量、服务等方面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实质性响应询价通知书的要求。
3、成交供应商的确定
3.1“第二篇采购项目名称、数量及技术要求”有一条及以上不能满足询价通知书要求的为无效投标；
3.2“第三篇 商务要求”有一条及以上不能满足询价通知书要求的为无效投标。
3.3询价小组将依照评审办法提出至少一名成交候选人。
4、成交供应商的变更
4.1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或者自身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同时排名其后一位的成交候选人报价不超过前一名报价5%的，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其后一位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
4.2采购人须按程序确认成交供应商，否则应重新组织采购。
4.3成交供应商无充分理由放弃成交的，采购人将会把相关情况报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将根据财政部十八号令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违规供应商进行处罚。
（五）成交通知
1、成交供应商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将发布成交结果预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由采购人以书面形式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2、《成交通知书》将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3、如有供应商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成交预公示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如有供应商对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在质疑处理完毕后发出成交通知书。
（六）询价供应商虚假应标、不履约等行为的处理
供应商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或成交、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等行为，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七）、无效报价条款
供应商发生以下条款情况之一者，其响应文件无效：
（1）响应文件不按询价通知书规定的响应文件格式、内容填写；
（2）响应文件不按询价通知书的规定签字、盖章的。
（3）报价超过采购预算。
（4）响应文件中标的物技术和商务不满足询价通知书要求；
（5）供应商的资格性和符合性不符合询价通知书要求；
（6）供应商响应文件内容有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内容，或附有采购人无法接受的条件。 
[bookmark: _Toc233445126][bookmark: _Toc102227321][bookmark: _Toc513804417]七、成交通知
1、公示期结束后，采购人将以书面形式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2、《成交通知书》将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3、如有供应商对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在质疑处理完毕后发出成交通知书。
[bookmark: _Toc102227322][bookmark: _Toc233445127][bookmark: _Toc513804418]八、签订合同
1、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采购标的、规格型号、采购金额、采购数量、技术和服务要求等事项签订采购合同。
2、询价通知书、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有效承诺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3、如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项目或在签订合同时擅自改变成交状态的，采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4、除不可抗力等因素外，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或者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513804419]九、联系方式：
采购人：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联系人：王岩
电  话：024-23260027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85号





附：响应文件格式要求
封面（参考）
（一）报价函（附表1）
（二）明细报价表（附表2）
（三）技术响应偏离表（附表3）
（四）商务要求响应情况：交货期、质量保证期、售后服务条款等（自行阐述，格式自定）
（五）商务响应偏离表（附表4）
（六）其它优惠承诺（自行承诺，若没有就不承诺）
（七）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未按“三证合一”登记制度办理营业执照的，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八）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附表5）
（九）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表6）
（十）诚信声明（附表7）
（十一）其他（自定）

